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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不根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调整发行价格  

之  

专项核查意见  

大成（证）字[2019]第 077-002 号 

致：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市公司”或“中金黄金”）委托，担任中金黄金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

式购买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 60.98%股权，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 90%股权，并同时拟向不超

过 10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

交易”）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有关中国法律事项提供法律

服务。 

本所已就本次重组出具了大成（证）字[2019]第 077-001 号《关于中金黄金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

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鉴于本次重组方案等相关事项已经中金黄金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且本次重组相关方案中的发行价格向上调整条件已被触发，公司董事会拟不根据

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本所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

制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等相关规定，出具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核查意见”）。 

如无特殊说明，本核查意见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与原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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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含义相同。本所经办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所作出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

核查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遵循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核

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根据中金黄金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重组方案，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中，引入发行价格的调整机制，相关价格调整机制具体内容如

下： 

1、价格调整方案对象 

价格调整方案的调整对象为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标的资

产的交易作价不进行调整。 

2、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价格调整方案。 

3、可调价期间 

本次重组可进行价格调整的期间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证监会核准前。 

4、触发条件 

可调价期间内，出现下述情形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召开会议审议是否对重组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1）向下调整  

①上证综指（000001.SH）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至少二

十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一交易日收盘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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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上市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至少二十个交易日较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确定的股份发行价格跌幅超过 10%； 

或 

②中信黄金指数（CI005213.WI）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

至少二十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一交易日收盘指数跌幅超

过 10%，且上市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至少二十个

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确定的股份发行价格跌幅超过 10%。 

（2）向上调整 

①上证综指（000001.SH）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至少二

十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一交易日收盘指数涨幅超过 10%，

且上市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至少二十个交易日较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确定的股份发行价格涨幅超过 10%； 

或 

②中信黄金指数（CI005213.WI）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

至少二十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一交易日收盘指数涨幅超

过 10%，且上市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至少二十个

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确定的股份发行价格涨幅超过 10%。 

5、调价基准日 

调价触发条件满足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对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调

价基准日为调价触发条件成就日。 

若双方协商一致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上市公司应在调价触发条件

首次成就日与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满足日孰晚起 20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审

议确定是否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6、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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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调价期间内，上市公司可且仅可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上市公司董

事会审议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调整为：调价基准日前 20 日、60 日、120 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90%的孰

低值，且不得低于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 

若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则后续不可再对发行价

格进行调整。 

7、发行股份数量调整 

发行价格调整后，标的资产的定价不变，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相应调

整。 

8、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事项 

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调整后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再作相应调整。 

二、发行价格调整条件的触发 

自 2019 年 6 月 28 日至 2019 年 8 月 8 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期间，上证综指

（000001.SH）或中信黄金指数（CI005213.WI）有至少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点数

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一交易日（即 2018 年 11 月 22 日）收盘指数

涨幅超过 10%；且中金黄金股价在此期间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至少二十个交

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确定的股份发行价格涨幅超过 10%。 

根据前述发行价格调整机制，本次交易已于 2019 年 8 月 8 日满足“调价触

发条件”。 

三、不根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进行价格调整的原因 

上市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决策不进行价格调整的原因如下：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在资产规模、收入规模等各方面的实力均显著增强，

行业地位进一步巩固，整体价值得到有效提升，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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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核心竞争力。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基本每股收益提升，不存在因并购重

组交易而导致即期每股收益被摊薄的情况。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将进一步提升。 

因此，结合目前上市公司股价及未来走势情况，并与交易对方充分沟通，为

减少本次交易的不确定性，推动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对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四、不根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进行价格调整的影响以及对股东的保护 

鉴于本次不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发行价格

调整机制的触发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影响。 

通过本次重组，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将旗下优质铜钼矿山企业注入中金黄

金，实现中金黄金在铜矿开采领域的强化；同时中金黄金通过收购中国国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河南中鑫债转股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农

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原冶炼厂股权，进而实现对中原冶炼厂的全资

控股。本次重组完成后，中金黄金进一步巩固了黄金、铜矿的开采、冶炼板块业

务实力，进一步提升在黄金行业、铜行业的行业地位，进一步延伸在铜行业的产

业链布局，进一步充实中金黄金的业务内涵，进而成为国内黄金行业和铜行业资

源最丰富、技术最先进、产业链最完整的企业之一。此外，相关业绩承诺方也对

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作出了相关承诺。 

本次不根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实施发行价格调整机制有利于减少本次交易

的不确定性，推动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有利于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本次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决策过程和董事勤勉尽责情况 

2019 年 8 月 19 日，中金黄金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相关议案，同意不实施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审议事项发表了

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已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

经上市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根据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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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制，上市公司应在调价触发条件首次成就日（即 2019 年 8 月 8 日）与价格

调整方案生效条件满足日（即 2019 年 6 月 27 日）孰晚起 20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

事会审议是否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据此，上市公司全体董事勤勉、尽责地履行了职责，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于调价机制触发后及时召开董事会

履行了决策程序，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审慎审议及评估论证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 

六、结论意见 

综上，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不实施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以及董事会履职及信息披露情况符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相关

问题与解答》的相关规定。 

 

本核查意见经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公章后即具有法律

效力。 

（以下无正文）




